安徽省零碳协会团体标准编制说明
	标准名称
	《虚拟电厂建设与运营管理规范》

	任务来源
（项目计划号）
	本标准是2025年安徽省零碳协会批准立项的标准项目，项目公告《公开征集2025安徽省零碳协会团体标准（第一批）主、参编单位的通知（皖零协字〔2025〕05号）》。。

	负责起草单位
	安徽晨清中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
	单位地址
	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宿松路信达中心A座901室

	参与起草单位
	南京匠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、同济大学、安徽玖科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

	1. 标准起草人（全部起草人，应与标准文本前言中起草人排序一致）

	序号
	姓名
	单       位
	职务/职称
	电话

	1
	关文义
	安徽晨清中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	总经理/高工
	152 5654 0021

	2
	陈子奇
	南京匠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
	总经理/CEO 
	158 5076 3412

	3
	苏灵奇
	同济大学
	博  士
	

	4
	周雪洁
	安徽玖科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
	工程师
	139 5698 2054

	5
	周  洁
	安徽晨清中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	高工
	138 5609 2580

	6
	江  勇
	安徽晨清中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	副总
	138 5600 0796

	7
	朱  峰
	南京匠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
	副总经理/VP
	139 1569 1541

	编制情况

	一、编制过程简介

	1、任务来源
2025年1月，安徽省零碳协会提出零碳园区、虚拟电厂等近10项标准研制任务，征集牵头单位。2025年2月，明确由安徽晨清中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牵头起草。2025年3月24日关于《公开征集2025安徽省零碳协会团体标准（第一批）主、参编单位的通知（皖零协字〔2025〕05号）》，正式批准该项团体标准的研制。
2、资料搜集，形成草案
2025年2月-5月，编制小组通过线下收集、网络搜索等方式，对国家双碳目标及虚拟电厂等相关政策法规、文献资讯资料进行全面搜集整理，结合国内外虚拟电厂建设与管理工作现状系统研究分析，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标准框架，并对标准框架内容进行完善，形成标准草案。


	二、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

	1.必要性：
(1) 新能源高占比带来系统性挑战。随着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快速渗透，电力系统的波动性与不确定性显著上升，叠加分布式资源与电动负荷扩张，出现源-网-荷-储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错配：高发低用、局部拥塞、深度调峰、备用与调频紧张、弃电风险和电能质量约束同时加剧，传统以供给侧为主的调节手段难以单独支撑。
(2) 需要以市场化手段组织灵活性资源参与调节。为在成本可控、责任清晰的前提下弥合错配，须通过电能量、辅助服务、需求响应等市场机制对可调负荷、储能与分布式电源进行价格信号牵引和规则约束，实现“可计量、可核算、可结算、可监管”的灵活性供给。因此，虚拟电厂是市场化组织灵活性资源的关键载体，其通过聚合分散的源、荷、储、充，以统一模型与接口纳入市场与调度，实现规模化可观测、可调度、可结算的调节能力，是连接“市场信号-系统调度-用户侧资源”的有效中介。
(3) 国外已形成成熟实践，国内处于起步与加速阶段但缺乏系统性标准。欧洲、北美等地区在需求响应、聚合交易、接口互联与测试方法上积累较多经验。而我国当前处于多区域试点并行阶段。为响应国家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关于2025年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虚拟电厂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能源〔2025〕357 号），为支撑从试点走向规模化应用，亟须形成“建设-接入-运营-测试”一体化的技术规范，为后续行业/国家标准奠定工程化基础。
2.意义：
(1) 服务国家目标与全国统一电力大市场建设，系统化填补标准空白。在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目标和全国统一电力大市场建设背景下，虚拟电厂作为组织灵活性资源参与市场与调度的关键载体，迫切需要统一的工程与管理口径。本标准以“建设-接入-运营-测试”全周期为主线，系统化提出术语与数据语义、信息模型与接口规则、资源注册与“即插即用”、设备模板映射、可接纳容量分析与并接验收、运行指标与测量口径、功能与安全测试方法等要求，填补现阶段工程落地与互联互通方面的空白，提升跨厂商、跨区域的一致性与可迁移性，为后续行业/国家标准升级提供工程化基础。
(2) 形成面向市场化调节建立统一的评估、建设、接入、运营、测试方法，支撑“可计量、可核算、可结算、可监管”。本标准规范资源注册流程与数据要素，明确基线与能力评估方法，统一调度响应、端到端时延、预测精度、数据质量、平台与链路可用性等运行指标体系，并给出建设期验收与运营期抽检的测试方法与合格判据。通过统一的测量口径与判定规则，减少交易与结算争议，降低合规风险，提升市场运行的公信力与透明度。
（3）沉淀工程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，带动协同创新与成本下降。将云边端协同、设备模板化映射、可接纳容量分析、网络与数据安全防护、上线验收与运维考核等成熟做法固化为标准流程。该标准流程将显著缩短接入与并接周期，降低系统集成与联调成本，提升调度达成率与结算准确性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、可操作的示范路径，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创新与规模化推广。

	三、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，与现行法律法规、标准的关系。

	1.制定原则
项目研制遵循“规范性、一致性、先进性、可操作性”的原则。
规范性：本标准的结构及编写规则按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进行。
一致性：本标准与现行有效的国家法律、法规、相关标准规范保持一致。
先进性：制定本标准时，参考了国家相关现行标准，并对当前行业发展现状进行了充分调研和深入分析，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标准的内容，体现了技术性、科学性和先进性的统一。
可操作性：编制组密切关注行业发展动态，结合实际以及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，对要求的合理性和规范性进行论证，标准内容反复经过专家研讨和验证确定，确保标准的可操作性。

2.编制依据
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
GB/T 44241 虚拟电厂管理规范
GB/T 44260 虚拟电厂资源配置与评估技术规范
GB/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
GB/T 36572 电力监控系统网络安全防护导则

3.与现行法律法规、标准的关系
本标准符合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

	四、主要条款的说明，主要技术指标、参数、试验验证的论述（详细说明）

	本标准围绕虚拟电厂从建设—接入—运营—测试的全周期，给出统一的工程与管理口径，支撑分布式电源、可调负荷、储能与充换电等资源的规模化纳管与市场化参与。

第1章 范围
明确标准的适用对象、适用场景与边界条件。

第2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
列出与虚拟电厂相关的国家/行业标准与管理办法。

第3章 术语和定义
统一关键概念与表述。

第4章 总体原则和要求
提出系统性原则与合规要求。

第5章 建设技术要求
规定工程建设阶段的“能力与配置”底座，包括系统配置要求、虚拟电厂平台功能要求、性能与扩展能力要求。本章只聚焦“应具备/应支持/应配置”的可验收能力，不承载运行期的持续性指标。

第6章 聚合资源接入与并网要求
规定资源准入、并网合规与接入流程。内容包括资源范围与接口条件、并网技术要求与计量合规、可接纳容量分析的要求与结果固化、通信接入与数据最小集、“即插即用”注册、标准化接入流程与并接验收、变更扩容与退出，以及合同与数据合规。通过统一的流程与清单，保障资源快速、规范、安全上线。
第7章 运营管理与技术要求
规定运营管理的基本要求、运行监测与能力评估、调度响应与控制、数据管理、事件与缺陷管理、市场交易与结算、资源考核评级、安全运营与演练等内容，形成“可计量、可核算、可结算、可监管”的运行口径。对平台与链路可用性、终端在线与数据质量、响应达成与预测精度、留存与备份、安全缺陷闭环等提出运行期KPI/服务水平目标，用于日常管理与跨主体协同。
第8章 功能测试
给出建设期验收与运营期抽检的统一测试方法与合格判据，包括测试通则、接入类测试、调节能力测试、时延与时间同步测试、性能压测与容灾切换测试、安全测试，以及测试报告与档案要求与运营期抽检/复验机制，支撑第三方与监管的一致性评估。
[bookmark: _GoBack]章节边界与衔接说明
第5章强调“建设期能力可验收”，第6章落实“接入流程与并接验收”，第7章用于“运行期管理与KPI考核”，第8章提供“统一的测量口径与判据”。四章相互独立又前后衔接，可直接用于项目设计、招采、实施、验收与运行考核的各环节。

	[bookmark: _Toc464902852][bookmark: _Toc465074266][bookmark: _Toc464905809][bookmark: _Toc464905557][bookmark: _Toc464905613]五、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，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

	无。

	[bookmark: _Toc464905614][bookmark: _Toc465074267][bookmark: _Toc464902853][bookmark: _Toc464905558][bookmark: _Toc464905810]六、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，说明采标程度，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

	无。

	[bookmark: _Toc464902854][bookmark: _Toc465074268][bookmark: _Toc464905615][bookmark: _Toc464905811][bookmark: _Toc464905559]七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	

	[bookmark: _Toc464902855][bookmark: _Toc464905812][bookmark: _Toc465074269][bookmark: _Toc464905616][bookmark: _Toc464905560]八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过渡办法、实施日期等）

	

	[bookmark: _Toc464905617][bookmark: _Toc464905561][bookmark: _Toc464902856][bookmark: _Toc465074270][bookmark: _Toc464905813]九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

	无。

	[bookmark: _Toc464905618][bookmark: _Toc464902857][bookmark: _Toc464905562][bookmark: _Toc464905814][bookmark: _Toc465074271]十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

	无。


注：没有的请填写 “无”。
